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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憲聲請書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第二庭忠股法官孫健兵日口

在軍醫院的)ㄏ丙床問遊走時 ,你常這樣介紹自已 :「我是自己幹回

來的 。」那些在ㄏ土腳做田 、做魚塭的父祖們自小旬〡誡你 :「 要做

個會幹一 的人。」像這回 ,如果你回不來永久蟄在那海茫茫中 ,

那你就是「不會幹的人」了。「幹你祖外媽咧我是自己幹回來的 ,」

逐漸這裹那裏都聰到你 「幹來幹去」的雞腔 。你是趭著這種 「幹

人」的氣力一路「幹」著游回來的 ,顯然回不來的多是都市子弟 ,

既不懂 「幹」的道理 ,也沒有幹人的力氣。
!

壹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聲請人審理本院 上0◤ 年度訴字第 192δ 號損害賠償事件 (下稱原

因事件),應適用刑法第 309條第 1項 :「公然侮辱人者 ,處拘役或三

百元以下罰金。」惟該項規定有違憲法第 1生 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 ,

也牴觸憲法第2J條所規定的比例原則 ,以及法律明確〕l生之憲法原則 ,

爰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J◤上、9◤2、 590號之意旨 ,裁定停止訴訟程

序 ,聲請大法官解釋 (見附件 1),請宣告該規定違憲且立即失效 。

l舞鶴 ,〈 悲傷〉,《悲傷》,垂北 :麥田 ,民國%年 ,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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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疑義之經過 、
〕
l生質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原因事件兩造因細故而生嫌隙、衝突 ,原告遂對被告 2人提出女方

害名譽之告訴 ,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 ,認被告 2人涉

犯幵lj法第 t09條第 生項公然｛每辱罪 ,鱉請簡易判決處刑 ,本院幵lj事庭

認不宜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改依通常程序審理 ,並以 106年度易字第

929號判決被告 2人有罪 ,被告 2人不服而提起上訴 ,經臺灣高等法

院以 上0◤年度上易字第2168號判決駁固上訴確定 (見附件 2、 3)。

原告於前開刑事案件審理中 ,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受訴法院則以

民國 10/年 6月 28日 105年度桃觸附民字第 129號裁定移送於本院

民事庭 (見附件碎),而為聲請人以原因事件審理在案 。

因原告乃以民法第 18李條第2項規定的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蔚訴訟標的 ,並以刑法第 J09條第 上項第 1項作為民法第 生8玝 條第 2

項所規定的 「保護他人之法律」,原告損害賠償之請求 ,以被告 2人

之行為是否該當於公然侮辱罪為要件之一 ,故刑法第509條第 生項為

聲請人審理原因事件 「應適用之法律」。

聲請人因確信別法第δ09條第上項公然侮辱罪之規定牴鐖法律明

確性原則 、憲法第 11條及第 2δ 條之疑義 ,已於 生0/年 9月 生9日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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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刑法第 309條的合憲性爭議 ,由來已久 ,前已有法官聲請釋憲。

聲請人除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第五庭法官吳志強同意而援引其

釋憲聲請書外 (見附件 5汀 僅就其違反比例原則之情事補充如下 。

一、比例原則之審查標準

刑罰是侵害基本權的強制手段 ,同時也是法治國家最嚴厲的制裁 ,

其合憲性之審查標準 ,較諸其他強制手段應較為嚴格。釋字第 5今｛號

解釋理由書就指出 :

國家對個人之刑罰 ,屬 不得已之強制手段 ,選擇以刑罰處罰個人

之反社會性行為 ,須刑事立法之目的具有正當性 ,施以刑罰有助

於立法目的之達成 ,且別無其他侵害較小亦能達成相同目的之手

段可資運用時 ,始得為之 ;而刑罰對基本權利之限制與立法者所

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及行為對法益侵害之程度 ,尚須處於合乎比

例之關係 。

刑法第 309條之所以無法通過如此嚴格的檢驗 ,是因為在公然侮

辱案件 ,打從一開始 ,就沒有值得以刑罰保摟的法益存在 :公然侮辱

罪保護名譽法益的功能非常辮弱 ,因為公然｜每辱本身未必會貶損他人

名譽 ,懲罰公然侮辱的立法 ,呂艮名譽的概念更存有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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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然侮辱罪欠缺正當立法目的

(一 )公然侮辱罪之立法目的在保障名譽 ,真的嗎 ?

按釋字第 5｛碎號解釋理由書前揭意旨,以比例原則檢驗刑法第 309

條的合憲性時 ,首先必須確認其立法目的何在、又是否具有正當性 ?

問題卻恰好在於 ,此立法目的之確認有其困難。

一般認為 ,刑法第 309條保障的法益是名譽 ,2名譽就是人的社會

評價 (人在社會上所受到的評價),J而刑法第 JO9條將公然侮辱當成

犯罪來懲罰 ,公然是情境 ,侮辱是行為 ,為什麼在不特定人或多數人

可得共見共聞的情境下侮辱他人 ,會侵害該他人的名譽 ?

對於這項提問 ,許多人會以一種道德說教反駁道 :「人家在旁邊

看到只會覺得鼳髒話的人沒水準」、「侮辱男lj人的人其實是在侮辱自

己」、「不要生氣 ,生氣給魔鬼留地步」。

這種道德說教固然有它的道理 ,卻也有它以偏概全之處 ,畢竟人

類就是有使用負面語言的需求 ,所謂 「最粗鄙之語言」,有時只是弱

2晚近實務見解 ,如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第 865號幵lj事判決 :「按以最粗都

之語言 ,在公共場所 ,向特定之人辱罵時 ,倘為其他不特定人可以見關 ,兩其語

言之含義,又足以減損竑將定人廷攤舉者 ,自 己構成刑法第JO9條第在項之罪。」

(底線為攤請人所加 )

D王
澤鑨 ,侵權行為法(l),臺北 :作者自刊 ,2008年 3月 ,頁 1Ξ8;刃6志明 ,侵

權行為法 ,臺北 :元照 ,103年 ,頁 “ ;孫森焱 ,民法債編纙牏上冊 ,臺北 :作

者自刊 ,98年修訂版 ,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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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最無力的抵抗 ,｛旁觀者有 「人家罵你髒話一定是你有錯」之戚
,

也不無可能 。

一方當事人因為不能認同他方當事人在訴訟中、在法庭上所說或

在書狀中所寫的話 ,就節外生枝地另行提出公然侮辱告訴 ,這在現今

的司法實務上偶有所見。提出告訴的當事人的情緒是很真實的 ,但這

與侵害名譽法益何干 ?除了當事人自己跟訴訟代理人以外 ,會看到 、

聽到這些話的人 ,就是承辦的司法人員而已 ,但司法人員一來早就習

慣這蝦衝突 ,二來跟當事人非親非故 ,三來案件早就多到辦不完了 ,

那些離題的話語 ,在司法人員看來 ,不過是干擾訴訟程序、使一開始

的紛爭更難解決的插曲罷了 ,即使不贊同當事人的垃圾話 ,根本也談

不上什麼貶損當事人在承辦司法人員心目中的評價 。

法益的侵害往往會造成被害人的痛苦 ,但被害人的痛苦跟法益侵

害卻是兩回事。給被害人施打麻醉藥 ,等到他不醒人事再從背後瞄準

、他的心臟開兩槍 ,騪他不痛不癱地離開人世 ,仍然侵害了生命法益 。

公然侮辱令人難堪 ,但被害人主觀上難堪的戚受 ,可以等同於名譽法

益的侵害嗎 ?

｛
例如攤請人廁身法罄已經快要 碎0歲了還成天被人講說太年輕缺乏社會經驗歷

練沒有傾聽溝通對話的能力被當成改革客艘改來改去還不能反駁澄清闢謠否貝l!

就是太愛司法以至於缺乏反省檢討的能力除了報以幾聲幹譙之外不然還能怎麼

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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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名譽情戚是值得幵lj法保障的法益嗎 ?

如果我們將名譽理解為人在社會上的評價 ,公然侮辱行掏就未必

會造成名譽的貶損 ,卻只是讓被侮辱的人不開心而已 ,「刑法第 ●09

條之立法目的在保護名譽法益」的說法就無法成立 ,這項升lj事立法也

就欠缺正當目的 ,無法通過前述比例原則的檢驗 。

這不是蠽請人兄弟獨獲之創見 ,我們的刑法學者在很久之前就已

經意識到這個問題 。約在 允年前 ,已故的韓忠謨先生就曾經參考日

本學說而區分 「內在的名譽」、「外在的名譽┘以及 「名譽情戚┘,其

中 ,「外在的名譽」相當於前述 「人在社會上的評價」,「名譽情戚┘

指的則是 :「個人工身於世 ,無論賢愚 ,莫不有自尊之感 ,譽之則喜 ,

毀之則怒。毀譽之來,無論有其事實依據與否,而激動個人感情則一 ,

如斯之個人主義好惡堪稱為名譽情威 。」
5不
是社會評價本身 ,而是

個人對於社會評價的主觀戚受 。

韓忠謨先生進而認為 ,包括公然侮辱罪在內 ,妨害名譽罪乃以外

在名譽為保護對象 ,「名譽情感祇係個人主觀好惡 ,尚非刑法特別重

視之對象┘,6但他沒有說明 ,公然侮辱為何會侵害外在名譽 ,因此也

等於是沒有說明 ,外在名譽之保障何以是公然侮辱罪的立法目的。

5韓
忠謨 ,刑法各鑰 ,臺北 :作者自刊 ,59年 10月 ,頁 38碎:D85。

6韓
忠謨 ,前註書 ,頁 J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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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歸國的甘添貴教授也以類似的方式將名譽的概念三分 ,並且

認定現行公然侮辱罪乃以 「名譽情戚」為保護法益 ,7倘採此說 ,接

下來的問題是 ,「名譽情戚┘是不是值得動用刑罰來保護的法益 。

聲請人的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名譽情戚只是個人主觀上的戚受 ,

損及名譽情戚的公然侮辱行為 ,沒有造成客觀上的法益侵害 ,司法實

務上大量的妨害名譽濫訴更是足可證明 ,公然侮辱罪的功能 ,不過是

動用不成比例的司法資源 ,來保護現代人脆弱的玻璃心。幵lj法第 309

條如果真的是要保護名譽情戚 ,這樣的刑事立法自是欠缺正當目的。

(三 ) 「尊嚴」作為法益 ?

必須附帶說明的是 ,晚近許多判決將 「貶損尊嚴」納入侮辱的定

義內含 ,8似乎是把 「尊麒」當成刑法第 JO9條所要保障的法益 ,但

「尊嚴」在這裡究竟是什麼意思 ,相關判決沒有進一步的說明。

如果這個「尊嚴」是一般生活口語的那個意思 ,它免不了淪撝「名

◤
甘添貴 ,魕系刑法各論 【第一卷】,臺北 :作者自刊 ,88年 9月 ,第一版 ,頁

︿lO一←1生 ,其用語為「內在名器」、「外在名譽」以及「情戚名譽」。從第二版開女台,

改稱撝 「規範名懸」、「事實名譽」以及 「主觀名譽」,見甘添貴 ,刑法各溣 ,臺

北 :三民 ,奶年 11月 ,修訂二版 ,頁 必少-160．

B例
如 ,臺灣高等法院 lO8年度上易字第 1526號刑事判決 :「所謂侮辱 ,凡以言

詞、文字、圖畫或動作 ,對他人表示不屑、輕蔑、嘲諷、鄙視或攻擊其人格之意

思 ,足以對個人在社會上所保持之人格及地位 ,在客親上達到賤嘏其名舉及雜嚴

芎平牳之程度 ,使他人在精神及心理上有感受到難堪或不快之皮者 ,均足當之．」

(底線為攤請人所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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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情戚」的另一種說法 ,從而也無法作為刑法第 JO9條的正當目的 ;

女口果這個 「尊嚴」指的是 「人性尊嚴」,它更是無法作為刑法第 309

條的 「正當目的」,因為凡是一切個人法益
,都是人性尊嚴的具饑表

現 ,凡是一切以保1章個人法益為目的的刑事立法 ,都間接地保障了人

性尊嚴 ,直接拿保障人性尊嚴當成刑法第 309條的立法目的 ,只是在

逃避 「刑法第 309條究竟保障何種法益」的問題 ,更凸顯其缺乏正當

立法目的 。
’

三 、公然侮辱罪無助於保障名譽法益

(一 )公然侮辱會貶損社會評價嗎 ?

如果公然侮辱罪的立法目的在保障名譽 ,而這個 「名譽」指的又

不該是 「名譽情戚┘,它就只能是 「外在名譽」,也就是個人的社會評

價 (以下逕以名譽或名譽法益稱呼 ,不另作區分 )。 這項法益的保障

’
類似見解 ,如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年度訴字第 85號民事判決 :「所胡名巷之

概念 ,因個人之階級、身分、品性之不同而異趣 ,乃為其社會屬性之評稱．故同

一地位之人享有同一程度之名譽
,無關 人之主觀i聲受是否構成名舉侵害 ,不

以被 害人主觀感受 準 ,應就社會一般人之評價
,客簸判斷之 ,此為名舉威不應

在名巷權所保障之範圍內的理由之一。其二貝ll為一般人格權係開於人的價值與尊

嚴的權利 ,將名罊感稱之為人格尊嚴的具體內容之一予以保護 ,而涵攤於一般人

格權中無可非難．性名舉摧係法定之個別人格權 9了1生督上 孫 自一珀生人格槤衍生而

出 ,若將名麒威視之為人格尊嚴 ,兩 以 民 法 第 195 條之親定子以保護 ,魚●無熼錯

解法律概念且混漪了一般人格攡與個別 (興體)人格機4界限︳並將黮致法律適

用上產生混淆。」(底線為攤請人所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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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耗刑事立法的正當目的 ,應不待吉羊論 ,那麼 ,按釋字第 5鬥．｛號

解釋理由書的前揭意旨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將公然侮辱當成犯罪並

施以刑罰 ,能夠達成保障名譽的立法目的嗎 ?

要透過懲罰公然侮辱的行為人來保障名譽法益 ,其前提要件必然

是 ,公然侮辱的行為會對被害人的名譽造成侵害 ,而名譽就是個人的

社會評價 ,侵害名譽就是致使個人的社會評價貶損 ,於是我們又固到

一開女台的問題 :為什麼在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可得共見共聞的情境下侮

辱他人 ,會侵害該他人的名譽 ?又無論 「侮辱」的概念能否求得合乎

法律明確︴l生原則的定義 ,從它在日常生活的功能來看 ,侮辱這種語言

行為最顯著的特徵無非是 ,它傳達了強烈的負面評價 ,於是問題就變

成 :為什麼公然傳達負面評價的行為 ,會貶損他人對被害人的評價 ?

對此 ,或許可以直觀地回答道 :辮聞公然侮辱的人 ,非常有可能

會接受行為人對被害人的負面評價。但是否如此 ,大有疑問。要讓人

們接受侮辱所傳達的負面評價 ,除了依靠侮辱的內容 ,仍有賴一定語

境 (c0且teXt)的輔助。伊︳如 ,如果是律師罵法官、檢察官幹你娘混帳

王八蛋 ,大多數人會不假思索地接受 ,Ⅱㄕ至對對法官、檢察官都是混帳

王八蛋沒錯沒錯 ;但如果反過來 ,法官、檢察官罵律師幹你娘混帳王

八蛋 ,恐怕連司法同僯都不會輕易接受 ,更會有司改團艘認證的良心

法官跟司改學者義正嚴詞地指著你說 :司法這麼躝還不知道反省檢討 !

9



人民是你的敵人嗎 !

罅聞公然侮辱的人 ,可能會接受侮辱言論所傳達的負面評價 ,也

可能不會 ,而公然侮辱罪的立法卻不加區分。將公然侮辱一概視為侵

害名譽法益的行為進而入罪化 ,顯屬涵蓋過廣 ,而且 ,如此理解公然

侮辱與名譽侵害之間的關聯 ,跟公然侮辱的構成要件仍有扞格 。

如前所述 ,要譏人們接受侮辱所傳達的負面評價 ,靠的是侮辱的

內容跟語境 ,而 「公然」的情境並非必要 ,即使只是對特定少擻人傳

播侮辱言論 ,也可能會對被害人的名譽造成重大侵害 ;又如果侮辱言

論的內容或語境客lf見上都不足以取信於人 ,辮聞之人卻輕率地相信了

——我匭人民向來都有輕信流言的惡習——在這種情形下 ,處罰行為

人是搞錯了對象 ,因甪這不足以遏止聽闢之人的輕信 ;況且 ,行為人

傳達負面評價的對象未必是第三人 ,也因此難以認定是出於使他人接

受其負面評價的故意或意圖 ,在對罵式的公然侮辱——在公開場合吵

架並在吵架的過程中罵髒話 ,尤其如此 ,因撝行為人本來就不是要罵

給第三人聽的 。

由此可見 ,對公然侮辱的行為人施以幵l」罰 ,實無助於達成保護名

譽之立法目的 。

(二 ) 再訪作為法益的名譽

聲請人要進一步提出的主張是 ,公然侮辱罪的規定跟名譽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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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其實存有潛在的矛盾 。要說明這一點 ,就必須回頭釐清名譽這個

概念的內涵 ,以及法律上應該給予名譽法益的保障。

名譽是人在社會上所受到的評價‥社會評價是個人參與社會生活

的產物 ,而參與社會生活的個人 ,本來就必須承受他人的評價 ,而且 ,

好的行為可能招來負面評價 ,反之亦然 ,l°這是我們生而為人 、身撝

公民就必須接受的殘酷事實 ,在資訊科技日益發展、社會價值日趨多

元的社會裡 ,這更是理所當然。

如果社會評價的貶損就足以該當於名譽的侵害 ,名譽法益的保譏 ,

就是要避免社會評價的貶損。然而 ,以法律或刑罰保艭個人不受負面

評價 ,不但不可能 ,也毫無意義。既然任何人在參與社會生活交易往

來的時候 ,都必須也必然會受到別人的評價 ,也正是因甪這樣 ,名譽

這個概念才會存在、進而才會有值得保障的名譽法益 ,那麼 ,將作成

m聲
請人好幾次在裁判裡援用國際人權公約 ,只有少搬法學者跟人權幽饑譏攤 ,

我們那視人權為洪水猛默的社會經驗、社會期待、社會通念 ,則是排山倒海地灌

進負評 ,宛如全猿主場、lt頁巢而出。每次看到「本件是否有引用國際人權條約 ?」

的視窗在上傳判決的時候跳出來 ,筆者不免戚嘆 ,我們的司法行政部門想要描維

「我們的司法很重視國際人權條約」的美好圖像 ,但人民根本不領情。

現實是 ,司法之所以不受信任 ,往往不是因溈貪贓枉法 ,反而是因為依法裁

判 ,或至少是因為試著依法裁判。正因為依法裁判 ,安置於現代法律艘系中的法

治國原則 ,以及隨之派生的人權保障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保留、比例原則 、罪

刑法定 、證據裁判、無罪推定等等 ,才會隨著裁判引起人民的怒火 。歷經 50幾

年的威權統治 ,即使解滕 30年 ,這些崇高的理想 ,仍然不存在於臺灣人的社會

經驗 、社會期待 、社會通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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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的言莒侖認定為名譽法益的侵害 ,呂艮名譽法益的概念存有矛盾。實

則 ,法律不能也不該積極保障個人保有正面評價 ,卻只能消極禁止他

人以不正當的手段影響個人的社會評價 ,進而保障個人受到公正的評

價 。

在如此重構的名譽法益概念底下 ,誹謗 ,也就是散布不實事實的

言論 ,之所以可能侵害名譽法益 ,不是因為它可能會使被害人受到負

面評價 ,而是因撝 ,如果誹謗言論貶損了被害人所受到的評價 ,或者

造成貝乏損之虞 ,這樣的評價貶損將會建立在錯誤的事實、資訊與情報

上 ,從而不是公正的評｛買。

至於公然侮辱 ,由於它本身就是一種強烈的負面評價 ,禁止公然

侮辱就是禁止散布強烈負面評價 ,但名譽法益的保障 ,不在確保個人

獲得好評 ,卻在避免他人以不正當的手段影響個人的社會評價 ,而如

前所述 ,散布強烈負面評價的行為 ,並不當然等同於以不正當的手段

影響被害人的社會評價 ,這不但再次確認 ,對公然侮辱的行為人施以

刑罰 ,實無助於達成保頀名譽之立法目的 ,更進一步地令人懷疑 ,名

譽之保障 ,是否確為牙lj法第 309條懲罰公然侮辱犯行之立法目的。

由於刑法第 J09條無法通過前兩項審查標準的檢臉 ,「別無其他侵

害較小亦能達成相同目的之手段可資運用」與「毋ll罰對基本權利之限

帝ll與立法者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及行為對法益侵害之程度 ,尚須處

12



於合乎比例之關係」這兩項審查標準就沒有進一步討論的實益 。

肆 、結論

綜上所述 ,聲請人主張 ,基於下歹1心理由 ,刑法第 309條第 1項之

規定違憲 ,應宣告立即失效 :

上.違背釋字第 5｛李號解釋所揭示「須刑事立法之目的具有正當性」之

審查標準 ,因撝公然｛每辱行為何以會影響被害人的社會評價 ,並不

清楚 ,以外在名譽之保護作為其立法目的 ,尚乏依據 ;而本質上只

是一種主觀羸受的名譽情羸 ,又不是值得幵lj法保護的法益 ,這項規

定作為刑事立法 ,也就欠缺正當目的 。

2.違背釋字第 54李 號解釋所揭示 「施以刑罰有助於立法目的之達成」

之審查標準 ,因為即使是以保障外在名譽 (社會評價)而非名譽情

戚作湘立法目的 ,公然侮辱並不當然會對被害人的社會評價造成貶

損 ,將公然侮辱當成犯罪、加以懲罰的刑事立法 ,無法達成此立法

目的 。

伍 、關係文件

附件 上、本院 10◤ 年 9月 19日 10◤ 年度訴字第 上92J號民事裁定 。

附件 2、 本院 106年度易字第 929號刑事判決 。

附件 3、 臺灣高等法院 10◤ 年度上易字第 2上 68號刑事判決。

附件碎、本院 10◤年 6月 28日 上05年度桃觸附民字第 129號刑事裁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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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臺灣花邁地方法院刑事第五庭法官吳志強釋憲攤請書。

此 致

司法院公鑑

中  華  .民  國  土08 年  11  月  22  日

聲 請 人 蔽 鰍

並｜

〦再


